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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政策
参与主体承诺书

我单位                     (请填写商家名称)  申请参加泰安市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并承诺如下:
1、承诺做好补贴产品销售价格备案、公示，参与活动商品最终销售价格不高于备案价格，并在经营场所、网页或App等显著位置逐项标明每款产品初始销售价格、商家优惠让利金额、可享受补贴资金数额和最终销售价格。并向社会公开承诺，不搞先涨价再补贴，不强制捆绑销售非补贴产品或增值服务，严格执行商品交易发票制度，向消费者开具正规实名发票，接受消费者监督。 
2、承诺诚信经营，遵守法律法规，自觉抵制虚假骗补等不合规行为；严格按照政府部门确定的标准和流程开展以旧换新活动，承诺不非法使用、泄露或篡改消费者收货地址、联系方式、App账号或其他个人信息；不虚构订单、以次充好、以旧充新、低价高开、拆分发票等，不冒用政府补贴名义进行虚假宣传。对发生退货退款的交易，承诺同步退回已发放补贴资金，杜绝“‌退货不退补‌”“‌一机多卖‌”等违规操作。全面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提升品牌竞争力，加强规范化管理，并在显著位置公示咨询投诉电话，认真处理消费者相关咨询、投诉，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承诺如实提供申报材料、商品、销售以及消费信息，自愿接受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委派的第三方机构对本次活动进行监督、审计。在销售过程中，对数码和智能产品进行现场拆封激活，并采集商品名称、销售金额、SN码以及激活照片（清晰展示已激活产品的SN码，且应和包装盒上的SN码二者一致）。如发现我方存在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愿意按照有关政策要求接受处罚。
4、承诺全力配合政策实施部门及服务机构实施相关套利防控措施，严格审核消费者的参与资格，采取积极举措预防并制止“黄牛”等恶意套利行为。
5、承诺合法合规开展回收业务，具备相应的回收能力，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废旧物品回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确保回收活动合法有序进行。
6、承诺指定专人负责处理包括但不限于日常沟通、宣传推广、客户投诉等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中涉及的各项事宜。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本单位已知晓并同意以上承诺。若有违反，政策实施部门和服务机构有权随时取消本单位参与政策的资格，并失去后续参与政策的资格，且本单位同意政策实施部门和服务机构可进一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任一或同时采取以下全部措施，追究本单位相关违约责任：
（1）要求本单位全额退还经政策实施部门和服务机构认定的违约行为所涉补贴政策资金；
（2）要求本单位赔偿违约行为所导致的一切损失；
（3）政策实施部门有权会同相关部门将本单位依法列入不诚信单位名单。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签字）：          
   年   月   日      
— - 1 - —

